附件：
意向投资人联系方式确认书

中山市海湾国际有限公司管理人：
                        （以下简称“我方”）作为参与遴选的意向投资人，现指定以下联系人、联系地址作为接收管理人发送资料、通知等的接收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我方承诺，预留有效通讯方式（电话、地址及邮箱等），管理人将相关文件邮寄到指定地址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指定邮箱均视为有效送达。由于我方未正确填写通讯方式或变更了通讯方式后未及时提交变更联系方式确认书给管理人，造成相关文件无法送达或送达错误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

                       承诺人：                        
                                     （请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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